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管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范围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三级事项

法定主动
公开内容

公益事业建设

食品监管
东湖风景区食品监管方面的政策
、措施及其实施情况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十三)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
、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
2、《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5号）第四十六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政
府网站等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开监督抽检结果和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的相关信息，并按照要求将相关信息记入食品生
产经营者信用档案。
3、《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食品、药品、医疗器械
、化妆品的产品(配方)注册、生产经营许可、广告审查、监督检查、监督抽检、行政处罚以及其他监管活动中形成
的以一定形式制作保存的信息的主动公开。

全社会

药品监管
东湖风景区药品监管方面的政策
、措施及其实施情况等信息

全社会

产品质量
东湖风景区产品质量监管方面的
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等信息

1、《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8号）第十条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公开监督抽查结果。
2、《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5号）第四条依照本规定第二条公示的
行政处罚信息主要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全社会

其他主动公开
事项

双随机一公
开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依据、计划
、方式、结果等信息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号）（一）制定随机抽查事
项清单。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的，一律不得擅自开展检查。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检查事项，要大力推广随机抽
查，不断提高随机抽查在检查工作中的比重。要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明确抽查依据、抽查主体、抽查内容、抽
查方式等。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修订情况和工作实际进行动态调整，及时向社会公布。（四）加强
抽查结果运用。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加大惩处力度，形成有效震慑，增强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
性。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2、《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国发〔2019〕5号）（六）
强化抽查检查结果公示运用。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抽查检查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惩处力度，涉嫌
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实现抽查检查结果政府部门间互认，促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信用监管有效衔
接，对抽查发现的违法失信行为依法实施联合惩戒，形成有力震慑，增强市场主体守法自觉性。
3、《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实施意见》（鄂政发〔2019〕
19号）（五）科学制定抽查计划。各级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应结合自身行业监管工作实际和上级主管部门发布的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合理制定部门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明确随机抽查事项、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抽查时限、参与部门等内容，于每年1月底前向同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并通过门户网站、省级平台向
社会公示。
4、《武汉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办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

全社会

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
年报

东湖风景区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年度报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五十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应当包括下列
内容：（一）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二）行政机关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情况；（三）因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各级人民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还应当包括工作考核、社会评议和责任追究结果情况；（五）其他需要
报告的事项。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公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统一格式，并适时更新。
2、《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的通
知》（国办公开办函〔2021〕30号）

全社会


